附件2

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
统一考试考场规则

1.须严格遵守考试管理规定，自觉服从考务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务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试工作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凭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准考证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与考试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候考区和考场。
3.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考务人员进行身份验证，自觉接受考务人员对随身物品的检查。
严禁将铅球、刀具、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物品等危险品带入考点，违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
严禁携带手机、耳机、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平板电脑等具有通讯、拍照、录像、存储、查询等功能的物品进入考点（考试封闭区）。通过智能安检门进入考试封闭区域后，凡携带上述物品者，无论开机或者关机、使用与否，均以考试作弊论处，高考（含体考）报名所参加考试的各科、各阶段成绩无效。
4.严禁服用体育比赛中的禁用药品参加考试，违者视为考试作弊，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不得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违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5.进入候考区、考试区后，不得到其他考试区域奔走观看，不得吸烟，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吹哨，不准乱扔杂物和尖锐物品。考试全程须穿着符合要求的服饰、鞋袜，文明参考，不得赤裸上身。
6.考生考试时须将号码牌粘贴在身体规定位置，不得用衣物遮挡号码牌，不得倒贴号码牌。
7.每组考试完毕，考生须在成绩记录表上规定位置按指模确认本人考试成绩。对成绩有异议者，须立即向评委或主考提出，如经评委或主考审核后仍有异议，可向考务办（督导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考点考务组将按有关程序予以核查回复。
8.考试期间，如遇恶劣天气致使考试无法正常进行时，考生必须待主考宣布考试暂停后，方可离开考场，并到安全区域等候通知。
9.考生如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考务人员。考试结束，应立即携带有关物品有序离场，不得在考试场地内逗留。
[bookmark: _GoBack]10.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有关规定，考试结束后考试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录像回放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行为的，将对所涉考生行为进行认定并作出相应处理。
11.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规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